
附件 11258_1_c_9 

大连大学教学设备费管理办法  

（2004年制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学设备费主要用于教学实验室建设，包括设备的补

充、更新和研制。为了加强经费管理，提高投资效益，促进教学实验

室经费管理的科学化，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设备费按照“择优扶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

原则进行分配，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统筹安排。 

第二章     申报与论证 

第三条  各教学单位结合实验室性质、任务和仪器设备的状况，

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根据《大连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申

报管理办法》，按照教学的实际需要和急需程度安排，于每年 11月底

完成下一年度教学设备费的使用计划《大连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

申报表》报教务处。 

第四条  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各教学单位申报的设备项目进

行论证，各教学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直至通过论证为止。 

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申报的设备项目，由教务处负责汇总报财务

处和设备处执行。 

第六条  临时性设备费申请要有书面材料，经教学单位分管领导

审核签字后交到教务处实验教学管理科，经分管处长同意，处长审批，

实验教学管理科制定执行计划。 

第三章     执行与验收 

第七条  经学校批准的实验室建设项目，项目所在教学单位的分

管领导及项目负责人应积极按计划组织项目的实施，并填写年度执行

计划。包括：仪器设备采购计划，自制设备预算，实验室改扩建论证

书等。 

第八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执行过程中，建设单位要经常向主管部

门通报建设进展情况，主管部门也将不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跨年度项目要有建设进展的年度报告。 

第九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完成后，建设单位须向主管部门递交

《大连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验收表》，主管部门将组织有关人员

对建设项目进行全面验收。 

第十条  每年 11月—12月，教务处要对上年度教学设备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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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检查，对投资效益好，90%以上设备使用率高的项目，达到

预期目标的单位予以表彰，对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学校将给予奖励。

对投资效益差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将减少或取消其以后的投资额。因不

负责任为学校造成损失的单位及个人，将视情节减免后续投资或给予

处罚。 

第四章  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教学设备由设备处负责采购，教务处负责监督设备采

购计划的执行，严格控制设备费使用限额，避免超支。 

第十二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及实验室利用科研或自筹资金购置

教学设备，学校根据需要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给予必要的补充投资。 

第十三条  仪器设备采购计划原则上不得改变，因特殊情况确需

改变时，需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写明理由，由教务处进行论证，

经领导批准后，方可修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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